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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

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

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并附具相关材料。受理申请的兽医主

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合格

的，发给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不合格的，

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需要办理工

商登记的，申请人凭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注册手

续，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应当载明申请人

的名称、场（厂）址等事项。

经营动物、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应当

具备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

条件，并接受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检

查。

第二十一条 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

具、垫料、包装物、容器等应当符合国务院

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防疫要求。

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染疫动物产品，

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运载工具

中的动物排泄物以及垫料、包装物、容器等

污染物，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

规定处理，不得随意处置。

第二十二条 采集、保存、运输动物病

料或者病原微生物以及从事病原微生物研

究、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应当遵守国家

有关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管理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患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

人员不得直接从事动物诊疗以及易感染动

物的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活动，

人畜共患传染病名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

门会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二十四条 国家对动物疫病实行区

域化管理，逐步建立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无

规定动物疫病区应当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

部门规定的标准，经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

验收合格予以公布。

本法所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是指具

有天然屏障或者采取人工措施，在一定期

限内没有发生规定的一种或者几种动物疫

病，并经验收合格的区域。

第二十五条 禁止屠宰尧经营尧运输下

列动物和生产尧经营尧加工尧贮藏尧运输下列

动物产品院
渊一冤封锁疫区内与所发生动物疫病有

关的曰
渊二冤疫区内易感染或已感染的曰
渊三冤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

疫不合格的曰
渊四冤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曰
渊五冤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曰
渊六冤其他不符合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

有关动物防疫规定的遥
绛县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宣

小反刍兽疫防治技术规范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地理信息

生产、保管、利用单位未对属于国家秘密的

地理信息的获取、持有、提供、利用情况进行

登记、长期保存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

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泄露国家秘密

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降低测绘资质等级

或者吊销测绘资质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法规定，获取、持有、提供、利用

属于国家秘密的地理信息的，给予警告，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违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 本法规定的降低测绘资

质等级、暂扣测绘资质证书、吊销测绘资质

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测绘资质证书的部

门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决定。

本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限期出境和驱

逐出境由公安机关依法决定并执行。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军事测绘管理办法由中

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法规定。

第六十八条 本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

绛县国土资源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第三十条 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

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

系变化而终止。

第四章 离 婚

第三十一条 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

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

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

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

证。

第三十二条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

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

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

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

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

的，应准予离婚。

第三十三条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

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

的除外。

第三十四条 女方在怀孕期间尧分娩后

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袁男方不得提

出离婚遥 女方提出离婚的袁或人民法院认为

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袁不在此限遥
第三十五条 离婚后袁男女双方自愿恢

复夫妻关系的袁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

婚登记遥
第三十六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袁不

因父母离婚而消除遥 离婚后袁子女无论由父

或母直接抚养袁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遥
离婚后袁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

的权利和义务遥
离婚后袁哺乳期内的子女袁以随哺乳的

母亲抚养为原则遥 哺乳期后的子女袁如双方

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袁由人

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

判决遥

第八条 参与重大活动的工作人员要

做好文件材料的形成和积累工作，依法保

守国家秘密；参与重大活动档案管理的工

作人员，应当具备档案管理专业知识和业

务技能，履行职责，恪守职业道德。

第二章 主办单位职责

第九条 主办单位负责重大活动过程

中档案的形成、归档、收集、整理、保管、利

用和移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为主办单位的，

执行单位或者承办单位履行前款规定的职

责。

第十条 主办单位应当将档案管理纳

入重大活动管理范畴，成立专门的档案管

理机构，明确重大活动档案管理的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保障重大活动档案工作经费。

单位独立举办的非周期性的重大活动，或

者联合其他单位举办的重大活动，应当将

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纳入重大活动档案

管理机构，并在重大活动确定后 20 个工作

日内书面告知。

第十一条 主办单位制发的重大活动

实施方案、应急预案和项目计划任务书，应

当明确重大活动档案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

和目标任务。

第十二条 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建立重大活动档案形成责任制，利

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开展重大活动重要

片段采集和全程记录工作，编制和实施各

类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

第十三条 主办单位应当对参与重大

活动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重大活动

档案管理效率和质量。

第十四条 单位独立举办重大活动

的，应当将本单位所有参与部门、工作人员

形成的文件材料收集齐全，科学整理；其档

案归入本单位档案全宗，另设类目妥善保

管；编制专题目录、概要，开展档案信息化

建设，发挥重大活动档案的现实效用；保管

期满后按规定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

交，保管条件不具备可能导致档案不安全

或者损毁的，可以提前向同级国家综合档

案馆移交。

第十五条 两个以上单位不分主次、

联合举办的重大活动，相关单位应当将重

大活动中各自形成的文件材料收集齐全，

系统整理，活动结束后 6 个月内各自向同

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特殊情况需要延

期移交的，须经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同意，

并向其报送重大活动档案目录。

第十六条 两个以上单位分主次、共

同举办的重大活动，主办单位应当将重大

活动中所有参与单位、工作人员形成的文

件材料收集齐全，统一整理，活动结束后 6

个月内，由主办单位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

馆移交，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移交的，按本办

法第十五条办理。

绛县档案局 宣

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遗失声明
※ 不慎将盖鑫佳身份证丢失，身份

证号为：142731200206050014，现声明作

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燎原燃气具经

销部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00020951，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红慧自行车店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为 ：

140826600024753，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乔村机电修理

部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为 ：

1427313010020，现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晨泰餐馆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为 ：

142731300046109，现声明作废。绛县商务局 宣




